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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南區
承辦人：施雅馨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28
傳真：02-81926038
電子信箱：edu_ace.3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終字第11430716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參考資料2份 (37848909_1143071681_1_ATTACH1.pdf、

37848909_1143071681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業務區分、兒少案件

通報及裁罰查詢管道之電子文宣資料2份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鑑於補習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兩者服務對象重

疊、性質相近，惟因設置目標、功能及經營方式不同，分

別因循不同設置規定，故常有業者以較寬鬆規範立案補習

班從事課後照顧中心業務致違反現行法令，影響兒少權

益，請貴校以多元管道向家長宣導。

二、為學生學習安全，立案補習班聘僱教職員工係採事先報備

制，短期補習班查詢系統上經核備之教職員工名單有定期

與各不適任系統進行比對之機制，故家長可善用短期補習

班查詢系統主動了解為子女選擇之補習班是否合格立案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博愛國小 1140616

*VMAA114300450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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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授課教師是否經核備。倘補習班未經立案或師資未報

備，可具名並檢具相關證明透過1999平台舉報，本局將依

所述時間地點進行查處。

三、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不適任人員經認定

後，依法係由地方政府通報中央政府列管，地方政府尚無

公告不適任人員姓名及違規情形之權限。倘家長欲了解家

教或非補習班型態之小班教學師資是否有違反兒少法之情

事，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訂有公告違反者姓名

及名稱之依據，可透過衛福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裁罰專

區網頁進行查詢，網址：https://crc.sfaa.gov.tw

/ChildYoungLaw/Sanction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
副本：

56


